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备案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各定点医疗机构：
根据《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重要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湘医保发〔2022〕2号）、《株洲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重要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株医保发〔2022〕19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定点医疗机构现行医疗服务项目自主定价（含省局新增特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专家门诊诊查费、床位费等备案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合理定价
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管理制度，在医保价格目录范围内允许进行市场调节自主定价时，应当以项目直接成本为基础，按照正常的服务时间、诊疗（服务）规定核定，并考虑医疗服务成本，兼顾市场供求和支付方的承受能力自主合理制定价格。原则上低级别医疗机构价格水平不超过高级别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价格水平不超过省属同级同类三级医疗机构，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价格相对稳定。
二、受理时间范围及材料
（一）受理时间：县市区医保部门工作日接受受理，市医保局每季度第一个工作周接受受理。
[bookmark: _GoBack]（二）受理范围：市医保部门受理全市一类价格公立医疗机构申报，其他医疗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各县市区医保部门进行申报，由各县市区医保部门受理汇总，汇总后报市医保局。
（三）受理材料：全市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按规定申报。申报需提供以下材料（详见附件），申报备案时间有效期原则为一年。
三、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级医保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认真做好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政策的学习和解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要明确分管领导和专人负责，原则上由负责该项工作的同志担任联络员，如发生联络人员变更及时报告各级医保部门。
（二）加强稽查。各医疗机构应按本通知做到“应备尽备”，不得瞒报、漏报。各县市区医保部门要做好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监督管理工作，对于未按要求及时进行备案、高于备案价格进行收费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各级医保部门要严格落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主体责任考核，稽查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执行情况，考核公立医疗机构落实改革任务、遵守改革政策、加强经营管理、优化收入结构、规范服务行为等的情况。稽查、检查和考核结果与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挂钩。
（三）及时申报。各申报医疗机构要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以及规范。凡未按规范要求填报的，将视作无效申报材料，退回医疗机构。每个申报项目的申报材料均需提交一份加盖公章的纸质件和 PDF 版电子扫描件，若申报材料的纸质件和电子版不一致时，以纸质件为准。各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待备案成功，收到《株洲市医疗保障局价格备案单》（附件4）后，医疗机构予以执行。备案时间到期仍要继续执行备案价格的医疗机构，需提前提交申报材料重新备案。对于超期未备案的，备案有效期到期后，不再予以执行备案价格。
（四）履行公示。各级医保部门要在官方网站设置专栏对辖区所属医疗机构价格执行目录进行公示。医疗机构应当在机构门户网站、各执行科室的通知栏等向社会公示公开项目价格信息。

附件：1.医疗机构关于医疗服务自主定价的申请报告
          2.株洲市医疗保障局价格备案单
          3.医疗机构关于专家门诊诊查费备案的申请报告
4.医疗机构关于床位费备案的申请报告

                       




株洲市医疗保障局
2023年  月 日
附件1

医疗机构关于部分医疗服务项目自主
定价的申请报告

        医疗保障局：
根据《XXXX》文件精神，我院开展的             等共计             
      个项目，根据市场调研、成本测算等情况自主确定了价格，详见附件（已盖章），共计  页。本单位承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现申请备案执行，请予以同意。

  附件：1.1株洲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自主定价新增申请表
        1.2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自主定价申报汇总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医疗机构名称
                         　　        年　月　日
附件 1.1

株洲市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自主定价新增申请表



申报项目名称： 	


	申
	报 单
	位：	（盖章）

	负
	责
	人： 	

	填
	表
	人： 	

	申
	报 时
	间：	年	月	日

	
联
	
系 电
	
话： 	







株洲市医疗保障局制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计价单位
	
	项目编码
	

	


一
	卫生材料费
(含试剂)
	
型号
	
产地
	
计量规格
	
单位
	单价
1
	每人次用量
2
	每人次摊销金额
1×2

	
	
	
	
	
	
	
	
	

	
	
	
	
	
	
	
	
	

	
	小计
	
	
	
	
	
	
	

	


二
	低值易耗品(非一次性用品)费
	
型号
	
产地
	
计量规格
	
单位
	
单价
1
	
每人次用量
2
	
每人次摊销金额
1×2

	
	
	
	
	
	
	
	
	

	
	小计
	
	
	
	
	
	
	

	



三
	水电气消耗费用
	
数量
	
单位
	单价
1
	每人次用量
2
	每人次摊销金额
1×2

	
	水
	
	吨
	
	
	

	
	电
	
	度
	
	
	

	
	气
	
	立方
	
	
	

	
	小计
	
	
	
	
	

	



四
	
人工费用
	每项次耗时
1
	操作人数
2
	每小时工资
3
	每人次摊销金额
1×2×3

	
	医生
	
	
	
	

	
	护士
	
	
	
	

	
	计师
	
	
	
	

	
	小计
	
	
	
	

	


五
	
设备折旧费
	
型号
	
品牌
	
单价
1
	折旧年限2
	
年服务项次
3
	
每人次摊销金额
0.95×1÷2÷3

	
	
	
	
	
	
	
	

	
	小计
	
	
	
	
	
	

	


六
	
房屋折旧费
(甲)
	
房屋造价
1
	
折旧年限
2
	
年折旧额
3=0.95×1÷2
	使用面积4
	
年服务项次
5
	
每人次摊销金额
3×4÷5

	
	
	
	
	
	
	
	

	
	小计
	
	
	
	
	
	

	七
	管理费
	

	八
	成本合计
	
	申报价格
	



	同级同类医疗机构价格：






	医疗机构负责人意见（签章）：




年	月	日

	市州医疗保障局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附1.2
	
序号
	
申报单位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价格
	
价格构成
	
计价说明
	
计价单位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自主定价申报汇总表
附件2
株洲市医疗保障局价格备案单

  编号：株医保备〔  〕   号
	申请单位
	

	申请备案内容
	

	批复意见
	


              





             （盖章）
时  间：   年  月   日


	抄送
	

	备注
	



附件3

医疗机构关于专家门诊诊查费备案的申请报告

        医疗保障局：
根据《XXXX》文件精神，为合理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满足患者就医的医疗服务需求，我院拟开设专家门诊，详见附件（已盖章），共计  页。本单位承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现申请备案执行，请予以同意。

  附件：3.1专家门诊情况表
        3.2专家资质资格证复印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医疗机构名称
                         　　        年　月　日
附件4
医疗机构关于床位费备案的申请报告

        医疗保障局：
根据《XXXX》文件精神，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提升医疗诊治环境，结合我院临床实际需要，我院申请对部分床位进行价格调整备案，详见附件（已盖章），共计  页。本单位承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现申请备案执行，请予以同意。

附件：4.1特需病房床位价格备案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医疗机构名称
                         　　        年　月　日
附件4.1
	特需病房床位价格备案表

	
	
	    

	医疗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医疗机构床位基本情况

	1
	医疗机构等级
	　

	2
	编制床位（张）
	　

	3
	备案前实际开放床位（张）
	　

	　
	其中：非特需病房床位（张）
	　

	　
	特需病房床位（张）
	　

	4
	备案后实际开放床位（张）
	　

	5
	备案后特需病房床位（张）
	　

	6
	备案后特需病房床位占编制床位比例（%）
	　

	7
	备案后特需病房床位占实际开放床位比例（%）
	　

	备案特需病房床位情况

	序号
	房间号
	类别（套间、单间）
	所在位置
	面  积
（平方米）
	病床数量（张）
	备案价格

	
	
	
	（大楼-楼层-病区）
	
	
	（元/床日）

	1
	　
	　
	　
	　
	　
	　

	2
	　
	　
	　
	　
	　
	　

	3
	　
	　
	　
	　
	　
	　

	4
	　
	　
	　
	　
	　
	　

	5
	　
	　
	　
	　
	　
	　

	合计
	　
	　
	　
	　
	　
	　



